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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OpenAI 最
新研发的AIGC模型Sora引起了
社会广泛关注。该模型能够根
据输入的文本指令或静态图片
生成高清视频。此类视频在人
物塑造、动作设定以及布景设
计等方面，已然能够与专业的
影视行业制作水平相媲美。尽
管专业影视制作人认为还有不
足，但人工智能的强大之处就
在于，它比人类进步更快，因
此虽然存在“瑕疵”，并不能否
认将来“完美”诞生的可能性。

尽管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取
得了重大突破，但其带来的著作
权问题也从未间断。在著作权
法领域的讨论和实践，始终围绕

“三部曲”展开，包括是否侵权、
是否保护、如何保护三个方面。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的权利
讨论也不例外，主要围绕上述脉
络展开，只有生成对象不同带来
的细微差别。值得关注的是，当
前认为影视行业受到的影响最
大，人工智能生成视频是否侵犯
文学作品版权，又能否得到著作
权法保护，值得研究。

随着Sora的开放和火热，某视频博主
用其生成了 《西游记》 AI 视频，一方
面，因其对《西游记》小说原著的独特理
解生成了别具一格的视频画面，引发广大
网友的赞叹，甚至提出“一个人也能让小
说变电影终于不是梦”，甚至一些网友开
始加入这个行列。但另一方面，也有网
友关注，这种行为在著作权法上的性质
究竟如何。AIGC是否真的能圆“一个人
的电影梦”？要从著作权法角度回应这个
问题，需要了解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的基本
过程。

以Sora为例，据当前各方披露的有限
信息显示，Sora生成视频的用户端使用逻
辑是：第一，提示文本的输入与识别。与
ChatGPT 实现文本的理解与反馈不同，
Sora要实现文本到高维度画面的交换，其
中涉及人类语言与自然语言交换。其间会
借助视觉数据模型、大语言模型等技术，
完成文本到画面的认知统一，使用户的提
示能够被模型识别并转化为视觉数据，为
视频生成做好技术准备。其中，视频的提
示词需要尽可能生动、细致地描述理想的
画面特征，而输入的提示文本可能用到现
有文字作品的表达。

第二，输出视频的调整与优化。模型
按提示文本输出视频后，用户根据审美偏
好、语义匹配度、内容丰富度等考虑因
素，不断增加提示词，进行视频优化，以
最终符合用户对文本的最后想象。

第三，最终视频的生成与处理。经过
反复的修改、调整，用户认为基本达到满
意状态时，便对视频进行最后的技术处
理，也即在完成基本视频内容的生成后，
还需要进行分镜、遮罩、渲染、剪辑、配
音等一系列处理。

从法律视角解析
人工智能生成视频

根据上述原理，《西游记》 小
说变成《西游记》AI视频的类似行
为，在《著作权法》上，可能构成
行使两种法定权利。

第一，可能构成行使摄制权。
《著作权法》 第九条规定了作者享
有摄制权，摄制权又被称为“制片
权”，即以摄制视听作品的方法将
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包括将
作品拍成电影、电视剧等作品，也
包括制作为其他视听作品，如网络
上备受欢迎的长短视频。

而在文生视频的场景下，如果
根据文字作品生成视听作品，不论
其中是否存在另外通过剧本改编的
环节，只要依据“接触+实质性相
似”的方法进行判断，就能够得出
肯定结论，即视频类视听作品的人
物设定、角色关系、故事情节等独
创性表达与文字作品的独创性表达
构成相似，便可认为落入文字作品
摄制权的控制范围。由于视听作品
以复合作品的形式存在，其中往往
包含多个可以单独受 《著作权法》
保护的部分，如剧本、台词、背景
音乐、布景设计等元素。

在一个视频中，可能存在对多
个类型作品的综合运用，但仅有以
原作品为基础衍生的作品的主体部
分，才受到原作品摄制权的控制，
对其他非作品主体部分的内容，可
能涉及署名权、复制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等问题。示例视频中，《西
游记》AI视频将《西游记》小说制
作为视频的行为，落入小说的摄制
权控制范围，未经许可并支付报酬
的前提下，构成侵犯摄制权。

第二，可能构成行使改编权。
《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了作者享有

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
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改编的构成要
件有：一是在改编作品中使用了原作
品的独创性表达；二是改编作品本身
构成具有独创性表达的新作品。

简言之，改编作品中既有原作
者的智力成果，又有改编作者的智
力劳动。判断是否侵害改编权的方
法是“接触+实质性相似”，即先判
断改编作品作者是否接触或可能接
触到原作品，在网络环境下，证明
接触可能性几乎没有困难。重点在
于后者，即从作品表达中的选择、
取舍、安排、效果等方面比较两件
作品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如在文字
作品 《西游记》 小说和视听作品

《西游记》 AI视频的比对中，相同
点为视频并未改变小说的故事结
构、文字表达等独创性元素，视频
的故事梗概与台词部分均与小说内
容一致。不同点为视频根据艺术表
现形式需要，在小说作品的基础上
进行了艺术加工，在制作方式、视
觉美感方面增添了新的创作成分。

综上，可以认为《西游记》AI 视
频与《西游记》小说构成实质性相
似，但又具有不同于小说的独创性
表达，可以认定为前者是对后者的
改编，行使了小说作品的改编权。因
此，符合前述要件的“小说自动生成视
频”的行为，属于《著作权法》上的改编
行为，应当取得权利人的许可并支付
报酬，未经权利人许可进行改编，构
成侵权。当然，判断相似性有系列具
体方法，篇幅有限，故不赘述。

第三，关于保护期，由于我国
《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财产权的保
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
当作品著作权财产权已超出著作权

保护期，作品自动进入公共领域，公
众对作品的使用不构成侵权。对超
过保护期的作品进行摄制、改编等
使用行为，均不涉及侵权。

如《西游记》小说原著已经超
过著作权保护期，故对该小说进行
的视频改编，虽然未经许可，但不
构成侵犯改编权。但如果改编的文
学作品仍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未
经许可而进行改编，会侵犯原作品
的改编权。因此，对于仍在保护期
内的作品，利用作品时应尊重和维
护作者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因
为《著作权法》对作者的精神权利
没有保护期的限制，伴随作者终
生。作者死后，对于仍在保护期内
的著作权财产权，继承人取得著作
权财产权，可以就侵害著作权财产
权的行为进行维权。

判断著作权侵权的基本要件是
“接触+实质性相似”。无论借助何
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实施侵权行为，
侵权判定仍然遵循“接触+实质性相
似”的判断规则，其背后的逻辑是不
同作品的表达及独创性表现形式会
存在差别，故在不同作品侵权判断
中，在认定两部作品如何构成实质
性相似时会有所不同。独创性是作
品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条件。

但独立创作的要求并不妨碍作
者在现有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再创
作，并就再创作的成果获得新的著
作权保护。如果视听作品在人物设
置、故事情节走向等方面与主张侵
权的文字作品存在一定差异，这些
新的设定和编排能够体现视频作者
的独创性，则视频构成在已有作品
基础上的再创作，视频作者对其独
创性的表达部分享有著作权。

必须遵循“接触+实质性相似”判断规则

那么改编后的《西游记》AI视
频是否享有著作权？该问题的本质
是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提供著作
权保护，理论上存在较大分歧，国
内外均有观点认为不应予以保护，
尽管理论分歧严重，但中国的司法
实践已经给出了初步选择。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李某诉

刘某侵害作品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
播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该案
中的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体现了人类
的智力投入，具备“独创性”要
素，并且体现了人的个性化表达，
应当被认定为作品，受 《著作权
法》保护。按照该司法判例可以预
见，文生视频的著作权保护不会被
直接否定，而是在特定条件下被认
定为人的作品，并受到 《著作权
法》 保护。因为文生视频过程中，
用户的智力投入，不亚于甚至远高
于文生图过程中的智力投入。

但同时也存在难题，图片的体
量小，使得用户在利用人工智能不
断优化的过程中，保留了输入提示
和图片优化的主要过程，而文生视
频是否能够在用户输入提示词的过
程中保留记录，并且能够供事后调
阅，是根据当前信息无法作出判断
的。如果无法溯源用户输入提示的
过程，用户对视频的文本描述过程将
无法再现，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
用户投入了智力劳动，可能因为举证
不足而被认为生成视频不满足智力
投入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随着文生视频的蓬勃发展，版权
纠纷问题可能日益凸显，公众对于著
作权侵权的界定和判断也愈发关注。
无论是视听作品的制作者，还是文字
作品和剧本的创作者，都应提升著作
权保护意识。对视听作品制作者而
言，首要任务是确保从正规渠道获取
有权利来源的作品授权，并维护授权
链条的完整性与合法性。

此外，在视听作品公开前，采
取适当的版权保护措施至关重要，
以防止作品被非法泄露，进而保护
其合法权益。对文字作品和剧本的
创作者来说，虽然著作权自创作完
成之日起即自动产生，但在维权过
程中，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至关重
要。因此，创作者可通过公开署名
发表或进行登记等方式，为其创作
成果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在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创作时，创作者
应当注重保留相关创作活动痕迹，
以确保维权时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和
法律事实的准确性。

（作者焦和平系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龙坤系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保护意识应紧跟技术发展

“小说变大片”：著作权风险不容忽视
——从Sora生成《西游记》视频谈起
□焦和平 梁龙坤

近年来，AI 发展可谓坐上了“火
箭”，其极强的生产力带来了“外挂”
般的工作效率，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
生产效率进行了极强的赋能和颠覆性重
构。我们见证了AI带来文生图、文生
音乐的进展速度，近日，文生视频也吸
引诸多目光。

2024 年开年，OpenAI发布视频大
模型Sora，它仅仅根据提示词，就能够
生成60秒的连贯视频，以 Sora 为代表
的 人 工 智 能 ， 正 以 其 独 特 的 方 式 ，
重新定义我们与数字世界的“连接”
方式。本周刊为读者梳理了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的代表性事件以及其在版
权领域引发的关注，共同回望其发
展足迹。

01 文生图

文生图是基于文本通过生成式 AI
生成图像的模式。近 3 年时间，文生
图的技术已实现大幅的进步，海外的
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 已经能够
提供较高质量的图像，国内的万兴科技
的万兴爱画、百度的文心·一格也投入
商用。

在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伦敦大会
决议中提出，人工智能生成物只有在生
成过程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
版权保护，其独创性也产生于生成过程
中的人类干预。

2023 年 8 月 18 日，美国联邦地区
法官裁定，仅靠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不
符合版权保护的条件。

2023 年年底，北京互联网法院针
对一起人工智能生成图著作权侵权纠纷
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这也是我国首例涉
及AI文生图的著作权案件。法院审理
认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图片
时，如果能体现出人的独创性、智力投
入，就应当被认定为作品，受到《著作
权法》的保护。

02 文生音乐

文生音乐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
的音乐。2016 年，3 位音乐家创立了
AIVA technology，利用 AI 为电影、广
告等创作情感配乐。AIVA通过学习历
史上著名作曲家的作品，结合用户偏
好，生成个性化音乐。

2020年，OpenAI的Jukebox，通过
输入流派、艺术家和歌词，Jukebox能
够输出新音乐样本，展示了AI在音乐
创作上的潜力。

2023 年，谷歌推出的 AI 音乐生成
器Music LM，不仅能够根据随便起的
音调生成一段完整的编曲，还能够基于
文本描述生成高保真的音乐。

2024 年年初，Stability AI 推出一款
革 命 性 的 文 本 到 音 乐 AI 模 型 Audio
Sparx 1.0。该模型通过潜在扩散技术，
可依据文本提示创作完整歌曲形式，包
括引子、副歌等元素。

03 文生视频

2024 年 2 月 16 日，OpenAI 发布
Sora文生视频大模型，该模型能根据提
示词生成 60 秒的高品质、多角度视
频。Sora的训练数据主要源于从其他公
司获得授权的无数视频已经发在互联网
上的公共数据，它在训练过程中为所有
原始素材添加了高质量文本描述，使得
它能准确理解人类下达指令的含义，生
产符合人类需求的视频。同时，它能理
解真实世界物理场景和物理规律，模拟
真实物理世界的运动，具备向AGI（通
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力。

此外，Sora能在开头或结尾扩展视
频内容，无限延长视频内容；能在零样
本条件下改变输入视频的风格和环境；
能在两个输入视频之间逐渐进行转场。
这些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视频生产
成本，激发人类认知、理解、探索世界
的全新想象力。

当然，关于Sora带来的更多版权问
题也正在被人们深度讨论。

（朱丽娜、张家仪、董欣宁整理）

速览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多种形式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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